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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2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2009-5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2009 年 3 月 11 日，公司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关于在 2009 年 3

月 26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的形式：现场表决方式。 

三、会议应到董事 14 名，实到董事 14 名。 

现场出席的董事有李效伟先生、李建国先生、曹慧泉先生、汪俊先生、谭久

均先生、菲利普先生、昂杜拉先生、舒乐先生、肖泽忠先生、迟京东先生、彭士

杰先生、许思涛先生。董事冈扎诺先生因工作原因委托董事舒乐先生出席并行使

表决权。独立董事翁宇庆先生因工作原因委托独立董事迟京东先生出席并行使表

决权。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效伟先生主持。董事、总经理曹慧泉先生代表经理层向

董事会报告了 2008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及 2009 年经营计划，各位董事认真讨论并

审议了各项议案，有关事项决定如下： 

1、《2008 年度经理层工作报告》 

2009年计划产铁1,053万吨，产钢1,170万吨，材1,094万吨。 

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2、《公司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3、《公司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第 0364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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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 2008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0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公司2008 年年度报告摘要》将登载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5、《公司 2008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鉴于公司后续技术改造项目投资较大，筹资任务艰巨，公司 2008 年度拟按

每 10 股派现金 0.5 元（含税）向全体股东分配股利 136,882,501.25 元，结余的未

分配利润 4, 367,054,634.01 元全部结转至下年度，由全体股东共享。 

该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议案将提交公司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6、《关于预计公司 2009 年与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公司所属子公司拟与华菱集团所属子公司签署 2009 年度执行合同及 2009

年度相关金融服务协议等合同。依据相关合同，预计公司 2009 年全年与华菱集

团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149,686 万元，其中：关联采购及接受综合后

勤服务为 662,013 万元，关联销售及提供劳务等为 487,672 万元。 

该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李效伟先生、李建国先生、曹慧泉先生回避表决。详见同日

公告的《公司2009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编号2009-6）。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将回避对该议案的

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3 票通过了该议案。 

7、《关于审议公司与安赛乐-米塔尔签订<钢材销售框架协议>及预计公司

2009 年与安赛乐-米塔尔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展公司境外销售渠道，公司与安赛乐-米塔尔签订了《钢材销售

框架协议》。依据该协议及公司与安赛乐-米塔尔 2008 年度实际发生额，预计公

司 2009 年全年与安赛乐-米塔尔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上限约为 31,520,000

美元（按美元汇率 1：6.9 折合人民币为 217,48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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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冈扎诺先生、菲利普先生、昂杜拉先生、让保罗·舒乐先生回

避表决。详见同日公告的《公司2009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编号2009-6）。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安赛乐-米塔尔在股东大会上将

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4 票通过了该议案。 

8、《关于公司2009年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9 年度审计师，年度审计费

用为 530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经过事前认可，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9、《关于公司申请钢材期货交割厂库的议案》 

鉴于公司正在申请将子公司华菱湘钢的“湘钢”牌热轧光圆钢筋及华菱涟钢的“双菱”牌

热轧带肋钢筋注册成为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交割品牌，为了更好地应对钢材期货的推出，同

意公司向上海期货交易所申请钢材期货厂库交割资格。公司启动期货交易前还需获得董事

会的批准。 

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10、《关于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登载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巨潮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11、《公司 2009 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华菱钢铁 2009 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安排现金支出 959,258 万元，工程量

1,321,513 万元。其中： 

华菱湘钢 

2009 年投资计划安排现金支出 578,477 万元，工程量 737,557 万元。 

华菱涟钢（含华菱薄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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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投资计划安排现金支出 299,650 万元，工程量 502,824 万元。 

华菱连轧管及华菱钢管 

2009 年投资计划安排现金支出 79,981 万元，工程量 79,981 万元。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1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订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

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之相

关规定，以及公司股东就完善公司治理所达成的共识，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

行如下修订： 

序

号 
现行章程 修订后章程 备注 

1.  

对总经理的提及： 

章程中凡提及“总经理”之处（除“副总经理”

外），均修订为“首席执行官”。 

 

2.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

指公司的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财务副总监、总经济师。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指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财务副总监以及董事会

任命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  

第一百零七条第(10)项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10)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

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

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第一百零七条第(10)项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10)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

官和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财务副总监、副

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

项和奖惩事项；” 

第 107条其余部

分保持不变。 

4.  

第一百一十五条第(5)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时，董事长应在十日

内召集临时董事会会议： 

(5) 该会议由总经理提议；或” 

第一百一十五条第(5)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时，董事长应在十日内召集

临时董事会会议： 

(5) 该会议由首席执行官或首席运营官提议；

或” 

第 115条其余部

分保持不变。 

5.  

第一百一十八条第 2 款第(7)项 

“董事会就下列事宜作出决议，在符合

前款规定的前提下，必须经亲自出席或

委托代表出席的与会董事的至少四分

之三(3/4)投赞成票通过： 

(7)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

事会秘书、财务副总监和总经济师的任

免及其报酬；” 

第一百一十八条第 2 款第(7)项 

“董事会就下列事宜作出决议，在符合前款规

定的前提下，必须经亲自出席或委托代表出席

的与会董事的至少四分之三(3/4)投赞成票通

过： 

(7) 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财务副总监和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的任免及其报酬；” 

 

第 118条其余部

分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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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一名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

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

或解聘。”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一名首席执行官和一名首席运营官，

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由董事会聘任或解

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

聘。” 

 

7.  

第一百二十七条 

“总经理每届任期三年，总经理连聘可

以连任。” 

第一百二十七条 

“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每届任期三年，首

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连聘可以连任。” 

 

8.  

第一百二十八条第 1 款第(1)项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

权： 

(1) 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

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

作；” 

 

 

第一百二十八条第 1 款第(1)项 

“首席执行官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1) 负责公司总体业务，组织实施董事会决

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首席执行官应当具

体负责公司财务、证券、人力资源、战略规划

和投资、技术、企业传播、政府关系、法务和

行政事务；” 

9.  

第一百二十八条第 1 款第(6)项 

“(6) 提议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

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八条第 1 款第(6)项 

“(6) 向董事会提名或提议解聘财务总监、财务

副总监、副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10.  

第一百二十八条第 1 款第(10)项 

“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二十八条第 1 款第(10)项重新编号为第

(11)项，并加入新的第(10)项如下： 

“提议聘任或解聘向负责 1) 财务；2）技术；

3) 战略规划和投资；和 4）证券事务的副总经

理直接报告工作的管理人员，但有关该等管理

人员的聘任或解聘的最终决定应当由首席执

行官和首席运营官依照适用的公司规定共同

做出。” 

11.   

在章程第一百二十八条的末尾加入如下条款： 

在董事会前充分的时间内，首席执行官与首席

运营官应就其准备向董事会提请批准的任何

议案进行相互告知以及相互沟通。 

 

若首席执行官超过一（1）周时间无法履行其

职责，则首席执行官应授权首席运营官在首席

执行官无法履行职责期间，代为行使首席执行

官的职责。 

除了本修订外，

章程第一百二

十八条其余部

分保持不变。 

12.  

第一百二十九条 

“总经理应制订总经理工作细则，报董

事会批准后实施。” 

第一百二十九条 

“首席运营官向首席执行官报告工作，首席运

营官应具体行使下列职权： 

(1) 在本第一百二十九条载明的范围内负责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生产、销售和营销、信息技

术、采购和物流、健康，安全和环保事务； 

(2) 在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建立和完善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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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 

(3) 协助首席执行官参与制订公司及其子公

司的投资和资本支出内部政策和详细计划； 

(4) 为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信息技术、健康、安

全、环保和节能系统制订相关策略、内部政策、

制度与细则，并在公司内部按照相应的审批权

限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 

(5) 提议聘任或解聘向负责 1) 采购和物流；

2) 销售和营销；3）健康，安全和环保；和 4）

生产事务的副总经理直接报告工作的管理人

员，但有关该等管理人员的聘任或解聘最终决

定应当由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依照适用

的公司规定共同做出。 

若首席运营官超过一（1）周时间无法履行其

职责，则首席运营官应同意首席执行官在首席

运营官无法履行职责期间，代为行使首席运营

官的职责。 

 

首席运营官应列席董事会会议。” 

13.  

第一百三十条 

“总经理工作细则包括下列内容： 

 

(1) 总经理会议召开的条件、程序和参

加的人员； 

(2) 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各自

具体的职责及其分工； 

(3) 公司资金、资产运用，签订重大合

同的权限，以及向董事会、监事会的报

告制度； 

(4) 董事会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三十条 

“首席执行官应制订详细的《首席执行官工作

细则》，并在该细则经董事会 3/4 多数票批准后

予以实施。 

首席执行官工作细则包括下列内容： 

(1) 总经理会议召开的条件、程序和参加的人

员； 

(2) 本章程的条款和条件规定的首席执行官、

首席运营官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各自具体的

职责及其分工，上述职责及分工应反映本章程

的有关条款的规定； 

(3) 公司资金、资产运用，签订重大合同的权

限，以及向董事会、监事会的报告制度； 

(4) 董事会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 

 

14.  

第一百三十一条 

“总经理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

职。有关总经理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

由总经理和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规

定。” 

 

第一百三十一条 

“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可以在任期届满以

前提出辞职。有关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辞

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

官和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规定。” 

 

15.  

第一百三十二条 

“公司副总经理候选人由公司总经理提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副总经理协

助总经理开展公司的管理工作，其职权

由公司相关制度确定。” 

第一百三十二条 

“公司副总经理候选人由公司首席执行官提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副总经理协助首席

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开展公司的管理工作，其

职权由公司相关制度确定。高级管理人员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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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团队应当在首席执行官的领导下开展工

作。” 

16.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为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

利。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

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

稳定性； 

（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

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

的利润应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四）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

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五）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

还其占用的资金。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13、《关于审议<2008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报告全文登载在《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 

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14、《关于审议<200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0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登载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巨潮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 

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15、《关于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议于2009年4月17日召开公司2008年年度股东大会。详见同日公告的

《关于召开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编号2009-8）》。 

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3月28日 

 


